
吉 首 大 学 教 务 处
教通[2019] 31 号

关于公布吉首大学 2019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

单及 2018 年之前立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情况的

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研究，提升学校教学质量，根据《吉首大

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，经个人申请、学院推荐、学校组织

专家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“基于雨课堂混合教学模式在临床

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应用”等 53项课题为我校 2019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（见附件 1）。同时，学校组织专家对 2018 年以前立项项目进行

了结题评审工作，评审结果见附件 2。现将立项与结题评审结果予以

公布，请相关学院与项目主持人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项目管理和积极开

展研究。

一、研究过程管理

1、新立项项目按照 2017 年修订的《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。各项目主持人按照项目的进度安排，及时在教

务处网站“常用下载->教学研究类”菜单下载相应的《开题报告》、

《中期检查报告》和《结题报告书》，填写好后及时上报教务处教研

科，张家界校区上报校区教科办。



2、2019 年立项课题开题时间为 2019 年 9月 20 日前；中期检查

时间为 2020 年 5 月；结题时间为 2021 年 7 月之前。

二、研究经费管理

1、学校资助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经费标准为：重点项目每项

10000 元，一般项目每项 5000 元。软件学院、师范学院立项项目为

自筹项目，由各学院按相应的资助标准进行资助。

2、此次立项项目在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中期检查后可启动教学

研究经费的 40%，其余经费必须在通过结题评审之后方可启动；未通

过结题评审的教改项目，将被取消资助经费。

三、立项与结题管理

请各教学单位加强课题指导，督察研究进度，规范经费管理，保

证项目的研究质量。下一年度的教学研究申报指标将与单位教研项目

完成率挂钩，本次结题优秀单位将增加下一年度的教学研究申报指

标。规定研究期限内应结题的项目完成率低于 80%的单位，将相应减

少项目申报指标。

附件：

1、吉首大学 2019 年教改课题立项评审结果汇总表

2、吉首大学 2019 年教改课题结题评审结果汇总表

3、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

吉首大学教务处

2019 年 9 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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